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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法规

政府会计准则制度解释第7号

（2023年12月6日  财政部  财会〔2023〕32号）

一、关于新机制下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相

关会计处理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关于规范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的指导意

见〉的通知》（国办函〔2023〕115号）有关要求，行政事

业单位（以下简称单位）应当按照以下规定对相关业务

事项进行会计处理 ：

单位应当自本解释施行之日起，转销PPP项目资

产、PPP项目净资产账面余额，借记“PPP项目净资产”

科目，贷记“PPP项目资产”科目 ；借贷方存在差额的，

单位应当按照差额并根据资产类别借记“固定资产”、

“公共基础设施”等科目。

由单位原有资产形成的特许经营项目相关资产，单

位应当按照《政府会计准则第3号——固定资产》（财会

〔2016〕12号）、《政府会计准则第5号——公共基础设

施》（财会〔2017〕11号）等相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

由社会资本方投资建设并运营的特许经营项目相

关资产，在合同终止时按约定无偿移交单位的，单位应

当借记“固定资产”、“公共基础设施”等科目，贷记“累

计盈余”科目。

二、关于净资产变动表的编制

根据《政府会计准则第7号——会计调整》（财会

〔2018〕28号）、《行政事业单位划转撤并相关会计处理

规定》（财会〔2022〕29号）、《<政府会计准则第11号——

文物资源>应用指南》（财会〔2023〕19号）和本解释“关

于新机制下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相关会计处理”

等规定，单位应当对净资产变动表作出以下调整 ：

1.删除“PPP项目净资产”项目。

2.在“（六）权益法调整”项目后增加“（七）会计政

策变更”项目，反映单位本年除以前年度盈余调整以外，

因会计政策变更对净资产的影响。

3.在“（七）会计政策变更”项目后增加“（八）其他”

项目，反映单位按照政府会计准则制度规定，除本年盈

余、无偿调拨净资产、归集调整预算结转结余、提取或设

置专用基金、使用专用基金、权益法调整、会计政策变更

以外的对净资产的影响。包括划转撤并调整，以考古发

掘方式取得文物资源，使用计提的科研项目间接费用或

管理费购买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情况对净资产的影响。

4.删除“上年数”栏。

净资产变动表的格式参见附录。

单位应当在附注中对净资产变动表重要项目作进

一步披露，包括以前年度盈余调整事项的说明、专用基

金的类别、“（八）其他”项目的构成等。

三、关于生效日期

本解释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财

务审计秩序促进注册会计师行业健康发展的意见》（国

办发〔2021〕30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

法》等法律法规，财政部切实加强注册会计师行业行政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公告

（第四十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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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行政执法检查和处理处罚力度进一步增强，财会

监督权威性、有效性显著提升，有力促进了注册会计师

行业规范健康发展。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

一、总体情况 

2022年，财政部组织各地财政部门对1854家会计

师事务所开展执业质量检查，同比增长8.74%，覆盖面

达到全国会计师事务所总量的20.43%。截至2022年12

月31日，各地财政厅（局）已对174家会计师事务所、

418名注册会计师作出行政处罚，同比增长104.71%、

294.34%，超过前三年行政处罚总量。其中，16家会计

师事务所被吊销执业许可，44家会计师事务所被暂停

经营业务，109家会计师事务所被警告，106家会计师事

务所被没收违法所得及罚款共计828.23万元 ；14名注

册会计师被吊销注册会计师证书，152名注册会计师被

暂停执行业务，255名注册会计师被警告，18名注册会

计师被罚款共计61万元。有271家会计师事务所、243

名注册会计师受到行政处理。 

二、典型案例 

（一）北京凯亚国嘉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

的17份审计报告仅有复核意见单，无其他任何形式的

审计工作底稿。在未履行必要的审计程序、未获取充分

适当的审计证据的情况下出具审计报告且情节严重。

北京市财政局对该所作出吊销执业许可的行政处罚，

对签字注册会计师赵鹏、石宝常作出暂停执业1年的行

政处罚。 

（二）北京东岭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为3家申

报高新技术企业的被审计单位编造数据，出具不实审

计报告 ；对42家被审计单位未实施必须的现场审计而

出具审计结论，在未履行必要的审计程序、未获取充分

适当的审计证据的情况下出具审计报告且情节严重。

北京市财政局对该所作出吊销执业许可的行政处罚，

对签字注册会计师孙广军、杜万芳作出吊销注册会计

师证书的行政处罚。 

（三）广州华拓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未建立质量

控制体系，内部管理存在重大缺陷。无底稿出具审计

报告问题严重，无法提供审计工作底稿的数量达1570

份 ；事务所财务核算不规范、列支成本费用无凭证或

凭证依据不足；检查期间存在逃避、拖延检查的行为。

广东省财政厅对该所作出吊销执业许可、没收违法所

得4.79万元、罚款1.3万元的行政处罚，对主任会计

师商四新作出吊销注册会计师证书的行政处罚，对签

字注册会计师唐天骆、严祖全、陈川作出警告的行政

处罚。 

（四）广东创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编制虚假审

计资料，篡改被审计单位财务数据，出具不实报告，检

查期间存在逃避、拖延检查的行为。广东省财政厅对该

所作出吊销执业许可、没收违法所得4.2万元、罚款5万

元的行政处罚，对签字注册会计师李跃洲作出吊销注册

会计师证书的行政处罚，对签字注册会计师胡昌猛作出

警告的行政处罚。 

（五）云南嘉腾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被非注册

会计师实际控制，大多数审计报告经实际控制人同意后

加盖预留的注册会计师印章和签名章，并非注册会计师

亲笔签名 ；与其他单位或个人合作实施审计项目，由非

本所员工实施审计程序和编制审计工作底稿，编造大量

虚假银行询证函和往来询证函。云南省财政厅对该所作

出吊销执业许可、没收违法所得15.3万元、罚款12.5万

元的行政处罚，对签字注册会计师张家平作出吊销注册

会计师证书的行政处罚，对签字注册会计师关海宾、胡

新印、胡瑞、王刘、闻华歆、于莉、张奥露、张祥斌作出

警告的行政处罚。 

（六）云南典远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私刻被审

计单位公章，编造虚假审计证据出具审计报告，部分审计

工作底稿非本所员工编制，且在检查期间未如实提供审

计工作底稿，篡改重要审计资料。云南省财政厅对该所作

出吊销执业许可、没收违法所得8.92万元、罚款41.75万

元的行政处罚，对签字注册会计师任智英、何平作出吊销

注册会计师证书的行政处罚，对签字注册会计师李利明

作出警告的行政处罚。 

（七）广西瑞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

34份审计报告缺乏必要的审计程序，重要审计证据缺

失，实施的审计程序、获取的审计证据不足以支持审计

意见。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对该所作出暂停经营业务

6个月的行政处罚，对签字注册会计师陈洁芳、吴妙颜

作出暂停执业6个月的行政处罚。 

（八）杭州钱塘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允许其他单

位和个人使用其资质承揽业务并出具报告 ；允许部分

注册会计师挂名而不专职执业 ；个别审计报告未履行

审计程序、未获得审计证据、未编制审计工作底稿等。

浙江省财政厅对该所作出暂停经营业务6个月、没收违

法所得14.27万元的行政处罚，对主任会计师王伟、签

字注册会计师鲍俊睿作出暂停执业6个月的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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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公告

（第四十四号）

（2023年7月21日）

财政部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财会监督工作的意见》、《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财务审计秩序 促进注册会计师行业

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21〕30号）要求，认真履行

财会监督主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等法律法规，持续加大注册

会计师行业行政监管力度，为优化行业执业环境、规范

财务审计秩序、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保障

作用。现将2022年度财政部组织实施的会计信息质量检

查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总体情况

2022年，财政部组织24家监管局对35家备案从事

证券服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开展监督检查，延伸检查

61户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1家会计师事务所的执业质

量，检查单位数量为历年之最。根据检查、审理、听证

结果，2023年，财政部依法对5家会计师事务所、19名

注册会计师、7户企业及1名企业主要负责人作出行政

处罚，处罚力度为历年之最。其中，2家会计师事务所

被暂停经营业务2至3个月，4家会计师事务所被没收

违法所得并罚款合计1904万元，5家会计师事务所被警

告 ；3名注册会计师被吊销注册会计师证书，5名注册

会计师被暂停执行业务3个月至1年，11名注册会计师

被警告 ；7户企业及1名企业主要负责人被罚款合计42

万元。同时，财政部对35家会计师事务所、45户企业依

法作出行政处理。

二、典型案例

（一）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财务报表审计中，

未保持应有的职业怀疑态度，未有效执行必要的审计

程序，未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发表的审计意见不

对签字注册会计师梅冬、吴荣民、袁玲、张铁群、张云

飞作出警告的行政处罚。 

（九）杭州泰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冒用他人名

义签署审计报告1064份 ；实际控制人同时在两个会计

师事务所执业 ；个别审计报告未履行必要的审计程序、

未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浙江省财政厅对该所作出

暂停经营业务3个月、没收违法所得9.8万元的行政处

罚，对主任会计师李丽珍作出暂停执业3个月的行政处

罚，对实际控制人金益诗、签字注册会计师彭月兰作出

警告的行政处罚。 

（十）遵义中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7份审计报告

仅收集了被审计单位财务报告等部分会计资料，未实施

审计程序、未编制审计工作底稿 ；在未履行必要的审计

程序、未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情况下，出具了11份

审计报告。贵州省财政厅对该所作出警告、没收违法所

得63.27万元的行政处罚，对签字注册会计师罗小平、

徐泽刚、徐洪钟作出警告的行政处罚。 

（十一）青海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存在注册

会计师明显超出胜任能力执业的问题，2020年至2021

年9月出具的3484份年报审计报告中，由3名固定注册

会计师签署的报告为3362份 ；允许财务公司等多家单

位和个人以该所名义违规承揽承办审计业务，23项审

计业务未开展现场审计，在未履行必要的审计程序、未

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情况下出具审计报告。青海省

财政厅对该所作出警告、没收违法所得54.15万元的行

政处罚，对签字注册会计师任大健、石建强、杨军作出

警告的行政处罚。 

下一步，财政部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加强财会监督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保持“严监管、零容忍”，规范财务审计秩

序高压态势不动摇，持续加大会计信息质量和会计师事

务所执业质量检查力度，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针对审

计“潜规则”和行业乱象绝不姑息、露头就打，着力规

范财务审计秩序，营造健康有序的市场环境。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色


